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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
花都府行复〔2021〕370 号 

 

申请人：曾某某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事项处理意见书，向本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1.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作出的花新信

〔2021〕375 号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，并责令重新处理。2.

同意曾某某的两个子女（曾某彬、曾某琪）享有广州市花

都区新华街某某村某某经济合作社村民同等权益；3、要求

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某某村某某经济社出具原始纸质原件,

父母及我们姐妹签名确认同意了父母享有双倍集体分红，

直至终老的文件，及当时的村规民约。4、要求补发两个子

女自出生以来来应得分红和青苗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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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称： 

曾某某（以下简称“本人”）是土生土养的广州市花都

区新华街某某村某某经济合作社（以下简称“某某经济社”）

村民，一直厦行村民义务，一直从事农务工作，未曾离开。

根据村规民约本人享受村民待遇，本人子女也应该享受村民

待遇。主要申请理由如下： 

一、本人符合计生政策，父母是纯二女户享受双倍分红

权益。 

本人及子女户籍一直在村里，长期生活在村里，履行村

民义务。父母（父亲：曾某全已在 2018 年去世，母亲：毕

某巧）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的第一批纯女户结扎农民，为了

表彰父母，在 2010 年某某村某某经济社生产队长口头告知

父母，在本人父母曾某全（已在 2018 年去世）和毕某巧年

满 60 岁时，可以领取双倍集体分红，并且可以商量留一女

及其家庭成员留户继续享有村民待遇。 

二、已取消我母亲毕某巧双倍分红，留本人曾某某和子

女（曾某彬、曾某琪）入户，但子女未能享受本村村民权益。 

2014 年，因父母年事已高，经过本人与姐姐协商，决定

同意留户本人及其子女入户某某村，但当年生产队长变更，

咨询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某某村村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 “某

某村委会”）申请流程时告知，只要某某经济社生产队长及

队委同意即可。经过多年与某某经济社协商沟通后，某某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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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某经济社生产队长和队委已签字同意本人留户及其子女

申请并享有同等村民权益，让本人再提交某某村委，但某某

村委会却不接受不理睬。原村规民约是为了奖励父母优生优

育现在却拿此理由剥夺本人母亲双倍分红及本人子女的村

民权益，违反了村规民约初衷和国家规定。目前某某经济社

己取消母亲双倍分红多年，本人子女却未能享受村民同等待

遇。 

三、某某村同样纯女户留户问题，某某村委会处理意见

却不同。 

本村及某某经济社有同为纯二女户，与我家庭成员一致

情况，某某村委会却同意并已办理留户一女儿及其子女的情

况，享受村民待遇。 

四、某某村委会干部行政不作为，阻挠拒绝办理曾某某

子女（曾某彬、曾某琪）享受村民同等权益。 

经过多年协商，某某村某某经济社同意并签名曾某某及

其子女的入户，并享有村民同等权益，但提交给某某村委会

办理时，却多次改口推托拒绝不同意办理甚至不接待。朝令

夕改，存在故意阻挠本人子女享受村民同等权益的权利。既

不合法也不符合村里的实际情况，侵害了本人子女应有的权

利。 

本人多次与新华街道办反映问题后，某某村委会才分别

提供 2014 年、2017 年村规，理由却是参照后来制订的村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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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约第 20 条第 2 点规定：父母同意领取双倍分红，其子女

就不能留户本村并享有集体分红权利。该规定与法律冲突，

严重损害和剥夺了本人的合法权利。父母享受双倍分红是在 

2014 年前，此村规民约不当，当时未曾提及也未有相关文件

告知及签字文件，父母一直认为是奖励的而不是所谓的二选

一，且目前母亲己取消双倍分红多年，只有一份分红。 

  以上内容属实，申请人希望男女平等，维护妇女小孩权

益，恳请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给予公平公正调查处理，还

本人子女及母亲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公道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曾某某（下称申请人）不服新华街道办在 2021 年 11 月

22 日作出的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375 号），

向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。针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，新华

街道办作出如下答复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信访人曾某某来访反映其是某某村上二队曾某全与毕

某巧的小女儿，户口一直在某某村，其父母于 1980 年结婚，

其父亲曾某全于 1983 年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，申请不再

生育结扎手术。申请人曾某某表示 2014 年开始申请办理其

子女的留户享受村里的福利，至今村一直没有接受办理。 

新华街道办已于 2021年 11月 22日作出（花新信〔2021〕

375 号）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予以处理，现申请人不服向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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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，请求撤销该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，

并要求新华街街道办重新处理。 

二、新华街道办的处理意见合法合理 

根据《花都区新华街某某村村规民约》第二十六条第二

款第（2）点：“凡是本村社员的独生女户或者纯生二女户

可对一下优惠分配方法二选一（但不得二者兼得）①可享有

一个入赘本村户口的待遇，入户后夫妻双方及婚生子女与村

民享受同等待遇；②1983 年 1 月 1 日以后、1998 年 9 月 20

日以前的纯女户，1998 年 9 月 21 日以后的纯二女户（已办

理纯女户证并享受政府纯女户津贴的；或者只生育了一个女

孩并拿了独生子女证）的双农夫妇满 60 周岁后，按其夫妇

所应的分配的两倍进行分红，直至终老为止，已享受两倍分

红的双农夫妇百年归老后，其女儿不可在选择本条第①种优

惠方式。”根据某某村委会反馈，信访人曾某某父母已选择

第②种方式，因而不可在选择第①种优惠方式。 

综上，2021 年 11 月 22 日新华街道办作出的《事项处理

意见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375 号）合法合理，请求依法驳

回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 

本府查明： 

2021 年 10 月 27 日申请人来访反映农村纯女户分红问

题。2021 年 11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

（花新信〔2021〕375 号)，申请人对该行政处理决定不服，



 第 6 页 共 8 页 

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 

经查，申请人曾某某及其子女户口均属某某村，户主

为曾某某的母亲毕某巧。申请人的子女出生后便落户某某

村，儿子曾某彬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入户某某村，女儿曾

某琪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户口入户某某村，两人户籍从未

迁出。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股权确权情况，户股权分配

为毕某巧 13 股，曾某某 11 股，曾某全 11 股。 

另查，2021 年 7 月 7 日，申请人的母亲作出情况说明，

证明其已放弃享受双倍分红多年，申请曾某某、曾某彬、

曾某琪三人享受村民同等待遇。 

以上事实有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375

号）、曾某某户口本和出生证复印件、曾某彬户口本和出生

证复印件、曾某琪户口本和出生证复印件、毕某巧户口本

和计生证明复印件、广州市花都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户内

股权及成员证、情况说明、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据为证。 

本府认为： 

根据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规定：

“原人民公社、生产大队、生产队的成员，户口保留在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所在地，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，属

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。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、统

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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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，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

义务的，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”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所生的子女，若同时满足“户口保留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

地”和“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”两个条件的，属

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。在案证据显示，申请人的儿子曾

某彬自 2013年 6月 20日落户某某村，女儿曾某琪自 2016年 9

月 12 日落户某某村，两人均出生落户，户籍从未迁出。无证

据证明其未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，故其子女属于某某村

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，有权享有与某某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

员平等的权益。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述称

根据《花都区新华街某某村村规民约》相关规定，申请人父母

已选择第②种双倍分红方式，故申请人不得再按第①种方式享

受同等待遇，其一被申请人未有确切证据证实申请人父母已选

择第②种双倍分红方式并已得到有效落实，属主要事实不清，

证据不足；其二村规民约有关限制或剥夺妇女、儿童合法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规定，与现行国家生育政策调整、取消社

会抚养费、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等相违背，应当进行清理改

正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本府决定： 

撤销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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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作出的花新信[2021]375 号《事项处理

意见书》，责令被申请人于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重新处理并将处理情况答复申请人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   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


